附件1：
	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内部竞聘履历评价表

	序号
	报名岗位
	姓 名
	评分维度
	总得分

	
	
	
	工龄（进入开发区工作时间）
	最高学历
	奖励表彰
	年度考核
	

	
	
	
	20分
	20分
	30分
	30分
	

	
	
	
	满分20分，根据竞聘者工龄分段计分：
1.进入开发区满20年及以上得20分；
2.进入开发区满15年到20年得17分；
3.进入开发区满10年到15年得15分；
4.进入开发区满5年到10年得12分；
5.进入开发区满0到5年得10分。
	满分20分，根据竞聘者取得的最高学历或学位(竞聘者的学历应为国家承认且真实有效的学历，以学信网认证为准。)分段计分:
1.博士研究生得20分，
2.（硕士）研究生得15分；
3.大学得10分;
4.大专得5分;
5.大专以下学历不得分。
	满分30分，根据竞聘者所获得的个人实际奖励表彰分段计分:
1.获奖励或奖章为国家部委及省委省政府的得30分；
2.省有关部门及市委市政府的得25分；
3.市有关部门、区委区政府的得20分；
4.区直部门的得15分；
5.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得10分；
6.更低级别奖励表彰或未获奖励表彰的不得分。同一事项获得的表彰奖励，按最高分计算。
本项为累计分值，超过30分按照满分计算。
	满分30分，根据竞聘者2022年-2024年3个年度绩效考核累计计分：
1.单个年度绩效优秀：10分
2.单个年度绩效良好：8分
3.单个年度绩效合格：6分
4.单个年度绩效不合格：0分。
3个年度绩效累计相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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